现代果园有机质提升激励资金申报细则

一、补贴标准
推进现代果园有机质提升，以种植规模200亩以上园区为重点，对当年有机肥施用量达到5立方米/亩以上，且果园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15g/kg以上的示范园区，择优确定10个，每个给予不超过20万元补助。
二、申报条件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种植规模200亩及以上，采用矮化密植、水肥一体化等现代栽培模式的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企业等现代果园生产主体。
2.土地边界清晰，权属明确，有合法的使用权和经营权，证明文件齐全。
3.生产运营采用投入品减量替代、田园生态系统建设、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、绿色健康种养殖等技术。
4.农产品质量符合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，近3年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结果未发现不合格。
5.未有不配合或拒绝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行为。
6.未发生过生态环境破坏事件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。
7.投入品购买、使用和生产管理操作记录完整，相关记录台账完善（至少保存两年）。
8.有机肥施用量达到5立方米/亩及以上，所用有机肥需符合《有机肥料》（NY/T525-2021）等相关标准。
9.果园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15g/kg（即1.5%）以上。
10.无不良信用、严重违法记录。
三、申报程序
补助主体认定按照主体自愿申报、区市审查推荐、市级复核认定等程序开展。
（一）主体自愿申报。符合申报条件的主体，准备申报材料，自愿向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
（二）县市审查推荐。荣成市农业农村局主管单位对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完整性、真实性、一致性审查，并对申请主体进行实地考察，查验相关申报材料原件。请于4月24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点前将申报材料（纸质版4份，同时提供电子版）、项目申报（分配）审批表（纸质版4份，同时提供电子版）、现代果园有机质提升项目申报表（纸质版）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（三）市级复核认定。对县市审查推荐的申报主体相关信息和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或评审，必要时进行现场复核，确定拟认定名单，通过威海市农业农村局网站向社会公示。与生态农业项目补助不同时享受。
四、申报材料
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：申报主体提供果园简介、法人资格证明（营业执照、合作社登记证等）、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有机肥购买或自制堆沤证明及有机肥收货单及出库单、果园施肥照片、土壤有机质检测报告等材料。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电话：7571668。


附件1
现代果园有机质提升项目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
	序号
	主体名称
	地址
	负责人及联系方式
	基本情况简介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如有获得过的荣誉，要在基本情况简介中一并体现。


附件2
项目申报（分配）审批表
单位：万元
	单位基本情况
	单位或
个人名称（盖章）
	
	法定代表人
	

	
	
	
	联系人、电话
	

	
	
	
	注册资本
	

	
	
	
	上年度实缴税金
	

	
	单位地址
	
	信用等级
	

	项目名称
	
	拟申报（分配）金额
	

	
	
	地方财政配套要求
	

	所属区镇（街道）或
主管部门
审核意见
	


公章

       年  月  日
	主办单位
审核意见
	


公章

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社会信用中心审核意见
	


公章

       年  月  日
	财政局
审核意见
	


公章

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1.信用等级由市社会信用中心负责填写。2.原市属企业由市工信局负责审核，其他单位或个人由所属区域行政机关或系统主管部门负责审核（如XX镇、XX部门）。3.本表一式四份，申报单位或个人、主办单位、财政局、政府办存档各一份。

